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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审核问询函中

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23〕561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们已对《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152 号，以下简

称审核问询函）所提及的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威合金公

司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了《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23〕508 号）。因公司补充了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我们为此作了追

加核查，现汇报如下。

本说明中除非另有说明，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万元；数值若出现合计数与各

分项加计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由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所致。

一、关于外销收入及预收款项

根据申报材料及首轮问询回复：（1）报告期内，发行人外销收入占比分别

为 45.65%、38.70%、33.85%、49.30%，公司新材料产品销售区域以境内销售为

主，境外销售为辅，境外销售地区包括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等；（2）报告期

各期，发行人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 85,487.71 万元、96,352.87 万元、115,319.75

万元、115,216.63 万元，预收账款（合同负债）分别为 38,587.85 万元、26,137.18

万元、73,369.45 万元、115,301.23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报告期内主要外销客户的基本情况及销售产品内

容、单价及数量变动情况等，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内外销收入波动的原因，是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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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贸易政策的不利影响；（2）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新材料业务应收款项的账龄

及回款情况，预收款项的账龄、转化为收入的具体时间及金额情况等，进一步说

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预收账款金额增大的原因，是否有订单或合同支持，

是否存在不具备交易实质的预收款项，相关款项的主要对手方是否与发行人存

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说明对发行人外销收入的

核查方式、核查结论。（审核问询函问题一）

(一) 结合报告期内主要外销客户的基本情况及销售产品内容、单价及数量

变动情况等，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内外销收入波动的原因，是否受到贸易政策的不

利影响

1. 公司分业务板块的外销收入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新材料
外销收入 293,116.09 264,616.82 145,839.73

外销收入占比（%） 47.36 79.44 50.22

新能源
外销收入 325,771.88 68,495.08 144,557.88

外销收入占比（%） 52.64 20.56 49.78

外销收入合计 618,887.97 333,111.90 290,397.61

外销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47.15 33.85 38.70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分别为 290,397.61 万元、333,111.90 万元和

618,887.97 万元，外销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8.70%、33.85%和

47.15%。

公司新材料业务为有色金属合金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涵盖有色合

金棒材、线材、带材及精密细丝。公司新材料业务境内生产经营主体主要为博威

合金、博威板带、博威新材料和博德高科，境外生产经营主体主要为 Berkenhoff、

贝肯霍夫（越南）合金、Bedra 越南和 Cooper Plating INC.，境内生产经营主

体以内销为主，外销为辅，境外生产经营主体主要在境外销售，境外销售地区主

要包括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等。报告期内，公司新材料外销收入分别为

145,839.73 万元、264,616.82 万元和 293,116.09 万元，占公司整体外销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 50.22%、79.44%和 47.36%。

公司国际新能源业务为太阳能电池片、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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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运营，主要产品为单晶硅电池片及组件，由子公司越南博威尔特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博威尔特）研发及生产，最终销售地区均在境外，主

要为美国市场。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外销收入分别为 144,557.88 万元、

68,495.08 万元和 325,771.88 万元，占公司整体外销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9.78%、

20.56%和 52.64%。

(1) 报告期内，公司新材料业务外销收入分产品明细如下：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板带

销量（吨） 8,349.87 5,837.38 3,662.07

平均单价（元/吨） 85,817.14 76,120.93 60,669.27

外销收入 71,656.23 44,434.65 22,217.48

线材

销量（吨） 4,766.67 4,470.24 2,023.31

平均单价（元/吨） 76,504.66 69,209.29 59,606.59

外销收入 36,467.24 30,938.24 12,060.27

棒材

销量（吨） 8,160.99 6,656.83 4,219.53

平均单价（元/吨） 69,246.20 69,513.48 52,342.99

外销收入 56,511.74 46,273.96 22,086.30

精密

细丝

销量（吨） 15,317.36 17,563.34 12,944.60

平均单价（元/吨） 83,879.27 81,402.48 69,121.99

外销收入 128,480.89 142,969.96 89,475.68

新材料外销收入合计

销量（吨） 36,594.89 34,527.79 22,849.51

平均单价（元/吨） 80,097.55 76,638.78 63,826.18

外销收入 293,116.09 264,616.82 145,839.73

报告期内，公司新材料外销收入来自于板带、线材、棒材和精密细丝产品的

销售，其中精密细丝产品的外销收入金额和占比最大。公司的定价模式为原材料

成本+加工费模式，报告期内公司新材料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随电解铜和电解锌

等金属价格的波动而波动。

(2) 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业务外销收入分产品明细如下：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光伏

组件

销量（MW） 1,176.00 246.00 570.00

平均单价（元/W） 2.63 2.26 2.36

外销收入 309,510.37 55,710.78 134,747.52

光伏 销量（MWH） 144,356.00 137,023.68 151,8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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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 平均单价（元/KWH） 0.63 0.61 0.63

外销收入 9,046.20 8,345.96 9,609.84

新能源其他收入 7,215.31 4,438.35 200.52

新能源外销收入合计 325,771.88 68,495.08 144,557.88

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业务的外销收入主要来自于光伏组件的销售和光伏电

站发电收入。

(3) 报告期内，公司新材料业务主要外销客户及销售的产品内容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全称

2022 年

销售收入

占新材料

外销收入

比例（%）

交易的商品名称 客户所在地

1 新材料客户 1 25,183.07 8.59 板带
中国

香港

2 新材料客户 2 19,292.70 6.58 带材、棒材、线材 德国

3 新材料客户 3 18,524.37 6.32 板带 美国

4 新材料客户 10 9,878.48 3.37 棒材、线材 印度

5 新材料客户 11 9,482.53 3.24 棒材、带材 新加坡

6 新材料客户 12 8,295.41 2.83 棒材、线材 德国

7 新材料客户 13 7,166.89 2.45 棒材

德国

意大利

瑞士

8 新材料客户 14 7,027.27 2.40 板带 美国

9 新材料客户 15 7,019.19 2.39 线材 印度

10 新材料客户 16 6,273.40 2.14 精密细丝 韩国

合计 118,143.32 40.31

序

号
客户全称

2021 年

销售收入

占新材料

外销收入

比例（%）

交易的商品名称 客户所在地

1 新材料客户 1 20,612.48 7.79 板带
中国

香港

2 新材料客户 2 8,879.25 3.36 带材、棒材、线材 德国

3 新材料客户 11 7,621.10 2.88 棒材、带材 新加坡

4 新材料客户 16 6,439.30 2.43 精密细丝 韩国

5 新材料客户 17 5,983.87 2.26 精密细丝 德国

6 新材料客户 12 5,809.58 2.20 棒材、线材 德国

7 新材料客户 18 5,336.18 2.02 精密细丝 美国

8 新材料客户 13 4,559.97 1.72 棒材 德国、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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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材料客户 10 4,366.82 1.65 棒材、线材 印度

10 新材料客户 19 3,707.41 1.40 棒材 日本

合计 73,315.95 27.71

序

号
客户全称

2020 年

销售收入

占新材料

外销收入

比例（%）

交易的商品名称 客户所在地

1 新材料客户 1 12,461.85 8.54 板带
中国

香港

2 新材料客户 16 4,711.77 3.23 精密细丝 韩国

3 新材料客户 17 4,235.49 2.90 精密细丝 德国

4 新材料客户 11 3,558.75 2.44 棒材、带材 新加坡

5 新材料客户 12 3,283.41 2.25 棒材、线材 德国

6 新材料客户 20 2,486.02 1.70 精密细丝 德国

7 新材料客户 10 2,431.06 1.67 棒材、线材 印度

8 新材料客户 19 2,343.57 1.61 棒材 日本

9 新材料客户 18 2,334.50 1.60 精密细丝 美国

10 新材料客户 13 2,243.71 1.54 棒材 德国

合计 40,090.12 27.49

(4) 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业务主要外销客户及销售的产品内容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2022 年

销售收入
占新能源外销

收入比例（%）

交易的商品名

称
客户所在地

1 新能源客户 1 124,311.60 38.16 组件 美国

2 新能源客户 2 44,609.23 13.69 组件 美国

3 新能源客户 3 44,253.97 13.58 组件 美国

4 新能源客户 4 19,872.60 6.10 组件 美国

5 新能源客户 5 9,045.00 2.78 电力 越南

6 新能源客户 11 6,733.14 2.07 组件 美国

7 新能源客户 8 5,320.29 1.63 组件 美国

8 新能源客户 12 5,065.80 1.56 组件 美国

9 新能源客户 13 3,678.79 1.13 组件 美国

10 新能源客户 14 3,368.48 1.03 组件 美国

合计 266,258.88 81.73

序号 客户名称

2021 年

销售收入
占新能源外销

收入比例（%）

交易的商品名

称
客户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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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能源客户 6 9,903.46 14.46 组件 美国

2 新能源客户 3 9,610.24 14.03 组件 美国

3 新能源客户 5 8,345.96 12.18 电力 越南

4 新能源客户 7 7,348.40 10.73 组件 美国

5 新能源客户 8 6,679.85 9.75 组件 美国

6 新能源客户 1 5,124.66 7.48 组件 美国

7 新能源客户 4 4,800.08 7.01 组件 美国

8 新能源客户 15 2,397.76 3.50 组件 美国

9 新能源客户 16 1,657.76 2.42 组件 美国

10 新能源客户 17 1,454.01 2.12 组件 美国

合计 57,322.18 83.69

序号 客户名称

2020 年

销售收入
占新能源外销

收入比例（%）

交易的商品名

称
客户所在地

1 新能源客户 1 30,230.78 20.91 组件 美国

2 新能源客户 8 20,187.41 13.96 组件 美国

3 新能源客户 9 14,889.62 10.30 组件 美国

4 新能源客户 10 10,988.31 7.60 组件 美国

5 新能源客户 5 9,609.84 6.65 电力 越南

6 新能源客户 18 8,047.75 5.57 组件 美国

7 新能源客户 19 5,147.35 3.56 组件 美国

8 新能源客户 3 5,136.52 3.55 组件 美国

9 新能源客户 20 4,611.02 3.19 组件 美国

10 新能源客户 21 4,408.53 3.05 组件 美国

合计 113,257.14 78.35

2. 公司外销收入波动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明细如下：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新材料
外销收入 293,116.09 264,616.82 145,839.73

外销收入变动率（%） 10.77 81.44 -14.91

新能源
外销收入 325,771.88 68,495.08 144,557.88

外销收入变动率（%） 375.61 -52.62 -13.75

外销收入合计 618,887.97 333,111.90 290,397.61

外销收入变动率（%） 85.79 14.71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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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 年外销收入较 2020 年变动的原因

2021 年，公司外销收入相比 2020 年增长 14.71%，主要系新材料外销收入大

幅增加，而新能源外销收入的大幅下降使得整体外销收入增幅不大，其中新材料

外销收入相比 2020 年增长 81.44%，新能源外销收入相比 2020 年下降 52.62%。

2021 年公司新材料外销收入大幅增加，除受 2021 年电解铜和电解锌等原材

料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公司与主要客户报价中会根据实时的电解铜和电解锌价格

进行产品报价，使得公司新材料外销产品的平均单价也相应上涨外，主要原因系

受下游市场需求增长的影响，公司新材料产品的外销销量相比 2020 年增加

51.11%，具体如下：受半导体芯片、汽车电子、智能终端及装备和 5G 通讯等下

游需求增长影响，公司合金带材业务 2021 年外销销量同比增长 59.40%，主要系

高附加值产品及研发转化产品销量大幅增加所致，在外销客户方面公司进一步拓

展了新材料客户 1、新材料客户 2 和新材料客户 11 等客户的板带业务，销量增

幅较大；合金棒、线材业务外销销量合计同比增长 78.24%，主要系在交通装备、

工程机械、矿产设备、能源设备及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等领域的高附加值产品

销量增加所致，在客户方面主要系进一步拓展了新材料客户 2、新材料客户 12、

新材料客户 13 和新材料客户 11 等客户的棒材和线材业务；精密细丝业务外销销

量同比增长 35.68%，主要系新材料客户 18、新材料客户 17 和新材料客户 16 等

客户精密细丝采购量增加所致。

2021 年公司新能源外销收入相比 2020 年下降 52.62%，主要原因系：受光伏

组件外销销量同比下降 56.84%的影响，公司光伏组件外销收入同比下降 58.66%。

2021 年光伏组件外销销量和收入下降主要原因系：2021 年受海运费大涨、以硅

料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高企以及美国对双面组件实施的关税政策影响，上述因素

对新能源业务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较大不利影响，使得公司 2021 年光伏组件的

外销销量及收入大幅下降。

(2) 2022 年外销收入较 2021 年变动的原因

2022 年公司外销收入相比 2021 年增长 85.79%，主要原因系新能源外销收入

的大幅增加所致，其中 2022 年公司新能源外销收入相比 2021 年增长 375.61%，

新材料外销收入相比 2021 年增长 10.77%。

2022 年公司新能源外销收入相比 2021 年大幅增加，主要原因系：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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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物流运输逐步恢复正常，越南至美国的海运费价格开始快速下行，有利

于降低公司销售产品的运输费用及公司产品的出口；2）2022 年美国双面组件 201

关税取消，此外美国政府颁布“最终规定”，确认将在 2022 年 6 月 6 日至 2024

年 6 月 6 日豁免东南亚四国进口的光伏电池和组件反倾销或反补贴税；“最终规

定”要求截止日（2024 年 6 月 6 日）前购买的组件需在截止日后 180 天内在美

国使用或安装，受上述关税豁免政策的影响，美国光伏企业在两年的双反关税豁

免期内加大光伏投资和光伏电站建设，使美国光伏企业加大了对公司光伏组件的

采购量，2022 年公司光伏组件的销量相比 2021 年增加 378.05%，使得公司新能

源业务外销收入大幅增加；3）在客户方面，2022 年公司新能源外销收入大幅增

加主要原因系：新能源客户 1、新能源客户 2、新能源客户 3和新能源客户 4四

家客户受美国双面组件 201 关税取消以及新增 24 个月太阳能组件双反关税豁免

政策影响，装机成本下降明显，故其加快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进度，对公司光伏

组件采购量大幅增加所致。

2022 年公司新材料外销收入相比 2021 年增加 10.77%，主要系板带和棒材受

下游市场需求增长的影响而销量增加所致，其中板带销量同比增长 43.04%，主

要系公司进一步开拓了新材料客户 3、新材料客户 2等客户的板带业务，使得板

带外销收入同比增加 61.26%；棒材销量同比增长 22.60%，主要系新材料客户 2、

新材料客户 12 和新材料客户 13 等客户的棒材采购量增加，使得棒材外销收入同

比增加 22.12%。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波动主要系受公司新材料和新能源业务共同影

响，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具有合理性。

3. 是否受到贸易政策的不利影响

(1) 国际贸易政策对公司新材料业务生产经营及外销收入的影响

公司新材料业务为有色金属合金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涵盖有色合

金棒材、线材、带材及精密细丝，境外销售地区主要包括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

等。除美国外，其他主要境外销售所在国家和地区对公司产品的进口均未设置特

殊的关税政策。报告期内，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情况及公司出口美国新材料产

品关税变化情况如下：

政策实施时间 关税政策
加征

税率

受影响的公

司产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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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4

日

2018 年 9 月 18 日，美国政府宣布实施对从中国进

口的约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自 2018

年 9 月 24 日起加征关税税率为 10%

10%

棒材、线材、

带材及精密

细丝

2019年5月10

日

从中国进口的约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

从 10%上调至 25%
25%

棒材、线材、

带材及精密

细丝

2019 年 9 月 1

日

2019 年 9 月 1日起，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 3,000 亿

美元 A 清单商品（涉及约 12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5%关税

15% 无

2020年2月14

日

随着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自 2020 年 2 月

14日起，美国正式将3,000亿A清单加征关税从15%

降至 7.5%

7.5% 无

报告期内，公司新材料产品从中国境内出口美国的收入及占公司境外销售收

入的比例如下：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新材料产品从中国境内出口

美国收入
23,274.68 7,456.83 1,944.40

公司境外销售收入 618,887.97 333,111.90 290,397.61

占比（%） 3.76 2.24 0.67

报告期内，公司新材料产品从中国境内出口美国的收入占比较低，分别为

0.67%、2.24%和 3.76%，2021 年以来新材料产品从中国境内出口美国收入占比有

所上升主要系板带高附加值产品及研发转化产品销量增加，开拓了美国新材料客

户 3的连接器业务。报告期内，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等国际贸易政策对公司新

材料业务生产经营及外销收入的影响较小。此外，公司密切关注新材料产品出口

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政策变化，并加强对国际贸易形势及贸易摩擦的分析预判，

及时作出相应决策，以尽可能降低因国际贸易政策及海外市场政策变动对公司新

材料业务生产经营及外销收入的影响。

(2) 国际贸易政策对公司新能源业务生产经营及外销收入的影响

公司国际新能源业务为太阳能电池片、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光伏电站

的建设运营，主要产品为单晶硅电池片及组件，由越南博威尔特研发及生产，最

终销售地区主要为美国市场。境外光伏组件终端应用市场景气度受全球各国光伏

产业扶持力度和贸易保护措施等政策因素影响，上述政策因素通过影响光伏行业

景气度，进一步影响光伏终端应用市场需求，从而影响公司光伏组件产品市场需

求。公司新能源业务产品由越南博威尔特在越南生产并对外销售，未受到中美贸

易摩擦加征关税及美国针对中国大陆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等光伏产品发起的“双反”

调查的影响。报告期内，美国对越南贸易政策变化对公司新能源业务生产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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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主要如下：

2020 年 10 月，美国取消了对双面组件的关税豁免，关税壁垒压缩了公司销

售至美国市场新能源产品的盈利空间，对公司新能源业务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较

大的影响，同时受海运费大涨、以硅料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使

得公司 2021 年新能源业务的收入和净利润大幅下降。

2021 年 11 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正式宣布恢复双面组件 201 关税

豁免权，意味着双面太阳能组件进口到美国不再征收关税。

2022 年 3 月，美国商务部决定对所有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完

成组装并出口美国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发起反规避调查，受该调查的影响，

众多国内光伏企业在东南亚布局的业务将受到影响。2022 年 6 月，美国政府声

明，将对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采购的太阳能组件给予 24 个月的关

税豁免。2022 年 10 月，美国商务部最终确定了实施总统公告 10414 的拟议法规

（最终规则），免除两年对东南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进口的电

池及组件的反规避或反倾销关税，为了获得此豁免的资格，东南亚完工的电池和

组件“必须在到期日之前在美国使用”，即必须在终止日期后的 180 天内完成安

装。2022 年 12 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对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完成组装

并出口美国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的反规避调查初裁结果，初步认定包括越南

博威尔特在内的 4家强制应诉企业不构成反规避。受上述关税豁免政策的影响，

美国光伏企业在两年的双反关税豁免期内加大对光伏投资和光伏电站建设，使美

国光伏企业加大了对公司光伏组件的采购额，使得公司 2022 年新能源业务收入

和净利润大幅增加。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业务的生产经营及外销收入受国际贸易政策的

变化影响较大；随着美国对越南双面组件 201 关税的取消以及新增 24 个月太阳

能组件双反关税豁免，以及 2022 年 12 月美国商务部初步认定包括越南博威尔特

在内的 4家强制应诉企业不构成反规避，上述政策将有利于公司新能源业务的生

产经营。公司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二、与行业相关的

风险”中披露了“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风险”。

(二) 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新材料业务应收款项的账龄及回款情况，预收款

项的账龄、转化为收入的具体时间及金额情况等，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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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账款、预收账款金额增大的原因，是否有订单或合同支持，是否存在不具备交

易实质的预收款项，相关款项的主要对手方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

利益关系

1. 公司应收账款、预收款项金额增大的原因

(1) 应收账款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账面价值 比例（%） 账面价值 比例（%） 账面价值 比例（%）

新材料 117,893.40 85.41 113,588.13 98.50 85,041.03 88.26

新能源 20,137.76 14.59 1,731.62 1.50 11,311.84 11.74

小计 138,031.16 100.00 115,319.75 100.00 96,352.87 100.00

主营业务收入 1,312,665.17 984,082.41 750,432.84

占比（%） 7.89 11.72 12.84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主要由新材料业务产生，各期占比分

别为 88.26%、98.50%和 85.41%。公司应收账款余额随着主营业务收入规模的扩

大而上升，各期应收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有所下降。2022 年末，新能源业

务应收账款占比为 14.59%，有所提升，主要系本期新能源业务收入大幅增加，

应收账款相应增加所致。

1）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新材料业务应收账款情况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117,893.40 113,588.13 85,041.03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24,273.55 119,620.31 89,590.40

主营业务收入（新材料） 986,893.29 907,343.98 605,874.96

应收账款占比（%） 12.59 13.18 14.79

如上表所示，公司新材料业务应收账款余额均随着主营业务收入规模的扩大

而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及主营业务收入，故导致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占主营业

务收入比例报告期各期呈下降趋势。。

2）新材料业务应收款项的账龄及回款情况

报告期各期，公司新材料业务应收款项的账龄及回款情况如下：

时点 账 龄
账面余额（万

元）
占比（%）

期后回款金额

（万元）

期后回款

比例（%）

2022 年末
1 年以内 124,014.07 99.79 112,911.00

1-2 年 259.48 0.21 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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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点 账 龄
账面余额（万

元）
占比（%）

期后回款金额

（万元）

期后回款

比例（%）

2-3 年

3 年以上

小 计 124,273.55 100.00 113,002.55 90.9305

2021 年末

1 年以内 119,590.08 99.97 119,586.44

1-2 年 30.23 0.03 30.23

2-3 年

3 年以上

小 计 119,620.31 100.00 119,616.67 99.9970

2020 年末

1 年以内 89,545.20 99.95 89,543.75

1-2 年 45.20 0.05 45.20

2-3 年

3 年以上

小 计 89,590.40 100.00 89,588.95 99.9984

注：期后回款金额统计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如上表所示，公司新材料业务账龄结构情况较好，1年以内占比达 99%以上。

且期后回款情况较好，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报告期 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新

材料业务应收账款在期后的回款比例均达 99%左右，2022 年末新材料业务应收账

款在期后的回款比例已达 90%以上。

综上所述，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产生于新材料业务，公司新材料业务应收账款

主要系随着收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且公司新材料业务

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和期后回款情况较好，不存在大额长账龄款项。

(2) 预收款项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账面价值 比例（%） 账面价值 比例（%） 账面价值 比例（%）

新材料 4,404.98 2.98 4,033.13 5.50 2,026.33 7.75

新能源 143,458.35 97.02 69,336.32 94.50 24,110.85 92.25

小计 147,863.33 100.00 73,369.45 100.00 26,137.18 100.00

主营业务收入 1,312,665.17 984,082.41 750,432.84

占比（%） 8.45 7.46 3.48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公司预收款项主要由新能源业务产生，各期占比分

别为 92.25%、94.50%和 97.02%。公司预收款项余额随着主营业务收入规模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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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上升，各期预收款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逐年上升，主要受新能源业务预收

款项增加所致。公司新能源业务销售收入大幅度增长主要系受新能源业务行业情

况以及美国市场情况影响，详见本题回复（一）3之说明。

1) 报告期各期，公司预收款项的账龄情况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账面价值 比例（%） 账面价值 比例（%） 账面价值 比例（%）

1年以内 145,805.15 98.61 72,397.05 98.67 26,053.03 99.68

1-2 年 903.69 0.61 912.70 1.24 72.83 0.28

2-3 年 1,035.52 0.70 51.96 0.07 4.82 0.02

3 年以上 118.97 0.08 7.75 0.01 6.50 0.02

小计 147,863.33 100.00 73,369.45 100.00 26,137.18 100.00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公司预收款项账龄情况较好，主要集中在 1年以内。

公司预收款项 1年以内占比分别为 99.68%、98.67%和 98.61%。其中新能源业务

预收款项的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账面价值 比例（%） 账面价值 比例（%） 账面价值 比例（%）

1年以内 141,814.60 98.85 68,373.12 98.61 24,051.87 99.76

1-2 年 610.89 0.43 909.84 1.31 57.57 0.24

2-3 年 981.64 0.68 51.96 0.07 1.41 0.01

3 年以上 51.22 0.04 1.40 0.00

小计 143,458.35 100.00 69,336.32 100.00 24,110.85 100.00

2) 公司新能源预收款项转化为收入的具体时间及金额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预收款项余额 143,458.35 69,336.32 24,110.85

转化为收入时间

其中：2021 年 23,142.03

2022 年 67,690.43

2023 年 1-3 月 68,176.27

次年转化为收入的金额占比（%） 47.52 97.63 95.98

注：2022 年末次年转化为收入的金额统计时点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如上表所示，公司预收款项一般于次年即转化为收入，报告期 2020 年-2021

年，公司预收款项于次年转为收入的金额占各期末预收款项的比例为 95.9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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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3%；2022年末预收款项截至2023年 3月已转化为收入的金额比例为47.52%，

主要原因系公司新能源业务部分客户签订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预付了部分合同

款，但将于 2023 年陆续进行交货，主要客户预收款项情况详见本题回复（二）1

（2）3）之说明。

综上所述，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预收款项转化为收入的情况较好，不存在不

具备交易实质的预收款项。

3) 报告期末，公司主要预收款项与订单或合同的对应情况

公司新能源业务主要销售的产品为光伏组件，客户按照类型分为光伏电站开

发商和 EPC 等。由于所在国家的政策、光伏发展的规划、光伏产品的价格和客户

公司发展策略的影响，主要客户光伏电站项目多为批量式集中建设，在不同年份

的建设规模差异较大，对组件的需求量变化明显，其采购电池组件数量、型号等

由其建设规模及工程进度的实际需要确定。

公司深耕美国市场多年，坚持差异化、个性化的服务，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公司新能源业务主要客户为美国光伏电站开发商和 EPC。

2022 年 6 月，美国政府声明，将对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采购

的太阳能组件给予 24 个月的关税豁免。2022 年 10 月，美国商务部最终确定了

实施总统公告 10414 的拟议法规（最终规则），免除两年对东南亚（泰国、越南、

马来西亚、柬埔寨）进口的电池及组件的反规避或反倾销关税，为了获得此豁免

的资格，东南亚完工的电池和组件“必须在到期日之前在美国使用”，即必须在

终止日期后的 180 天内完成安装。两年期“双反”关税豁免导致的装机成本下降

刺激美国光伏电站开发商和 EPC 对光伏组件的需求提高。2022 年，美国光伏电

站开发商和 EPC 根据其光伏电站的建设情况，与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向公司采购光

伏组件，以保障其光伏电站可以如期投建。由于签订的销售合同涉及数量、金额

均较大，公司需根据协议约定交期组织原材料的采购及生产，公司出于风险控制

的考虑，与主要客户在销售协议中一般约定 10%~20%的预收款项，剩余款项在货

到美国港或收到发票后 30 天内付清。

2022 年末预收款项主要形成于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收

取的预收款，主要有新能源客户 1、新能源客户 19、新能源客户 23 和新能源客

户 22 四家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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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业务版块
2022 年末

人民币（万元） 美元（万元）

新能源客户 1 新能源 55,371.00 7,950.35

新能源客户 22 新能源 22,397.90 3,215.96

新能源客户 19 新能源 26,417.71 3,793.14

新能源客户 23 新能源 20,711.46 2,973.82

小 计 124,898.06 13,276.97

占预收款项比例（%） 87.06

公司预收新能源客户 1、新能源客户 19、新能源客户 22 和新能源客户 23 款

项符合相关销售合同约定。

综上所述，公司预收款项金额增大主要系由于新能源业务销售情况较好，均

为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收取的进度款，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不存在不具备交易实质的预收款项。

2. 相关款项的主要对手方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1)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期间 序号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2022 年

1 新能源客户 2 17,539.13

2 新材料客户 5 5,879.17

3 新材料客户 4 5,318.11

4 新材料客户 1 2,616.27

5 新材料客户 9 2,350.68

小 计 33,703.35

2021 年

1 新材料客户 4 4,168.59

2 新材料客户 5 3,563.49

3 新材料客户 7 1,979.36

4 新材料客户 6 1,947.47

5 新材料客户 21 1,730.32

小 计 13,389.23

2020 年

1 新能源客户 1 6,464.14

2 新材料客户 5 2,704.25

3 新材料客户 7 2,558.74

4 新材料客户 4 2,3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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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序号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5 新材料客户 8 2,101.60

小 计 16,227.47

(2) 报告期内，公司预收款项前五名情况如下：

期间 序号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2022 年

1 新能源客户 1 55,371.00

2 新能源客户 19 26,417.71

3 新能源客户 22 22,397.90

4 新能源客户 23 20,711.46

5 新能源客户 12 7,209.06

小 计 132,107.12

2021 年

1 新能源客户 1 55,636.82

2 新能源客户 4 4,104.55

3 新能源客户 16 1,638.59

4 新能源客户 12 1,265.12

5 新能源客户 3 1,090.25

小 计 63,735.32

2020 年

1 新能源客户 7 10,768.24

2 新能源客户 3 4,970.54

3 新能源客户 4 2,965.83

4 新能源客户 6 2,297.38

5 新能源客户 10 815.80

小 计 21,817.78

公司应收账款/预收款项的主要对手方系公司新材料业务和新能源业务客户，

相关款项形成于公司新材料和新能源的销售业务，具有真实业务背景；公司应收

账款/预收款项的主要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三) 核查程序与核查结论

1. 核查程序

(1) 了解并评价公司外销业务收入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

和运行有效性，对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实施穿行测试和控制测试；

(2) 对公司财务总监及销售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公司外销业务销售、收

款等情况和销售额变动等原因；了解公司外销相关的贸易政策及对公司外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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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了解公司应收账款/预收款项的波动情况及原因；

(3) 获取公司外销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查看合同主要条款，了解外销收入

确认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4) 获取公司外销收入明细表，结合数量和单价等情况了解报告期内外销收

入波动情况；抽取样本检查并核对销售合同/订单、出库单、签收单/对账单、提

单/海关报关单、销售发票、银行回单或商业汇票等单据，验证收入确认真实性、

准确性；

(5) 查阅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历次加征关税产品清单，访谈公司新材

料业务销售、财务部主要人员，了解公司报告期内新材料业务对美销售情况、美

国加征关税影响及应对措施；

(6) 查阅美国对越南新能源业务贸易政策变化情况以及美国商务部公布的

对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完成组装并出口美国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

的反规避调查初裁结果；访谈公司新能源业务销售、财务部主要人员，了解公司

报告期内新能源业务对美销售情况、双面组件 201 关税及“双反”关税变动对公

司新能源业务的影响；

(7) 获取并检查公司应收账款/预收款项明细表；抽查主要客户相关合同，

比较收款情况是否与销售合同约定相符，核实交易额、余额是否与公司账面记录

一致；

(8) 通过企查查、获取中信保报告等方式对应收账款/预收款项主要对手方

的工商信息及基本情况进行核查，并与公司关联方信息进行交叉比对，检查相关

款项的主要对手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9) 获取公司应收账款/预收款项账龄明细表，分析公司新材料业务应收账

款/预收款项账龄结构；

(10) 获取并检查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明细表，抽样检查银行水单、应收

票据等原始资料，评价是否与收款情况一致；获取并检查公司预收款项期后结转

明细表，抽样检查销售合同、发票、送货单等原始资料，评价是否与结转情况一

致；

(11) 对公司主要客户进行访谈，了解公司主要客户基本情况、销售业务开

展情况等，并与其确认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等；访谈客户的 2022



第 18 页 共 18 页

年度外销收入金额占外销收入总额比例为 41.00%；

(12) 对报告期内公司外销业务主要客户的销售收入、往来余额进行函证。

2022 年度函证确认的外销收入金额占外销收入总额比例为 44.25%；

(13) 获取公司《募集说明书》，查看“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风险”的披露

情况。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波动主要系受公司新材料和新能源业务共同影

响，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具有合理性；报告期内，公司新材料产品从中国境

内出口至美国的收入占比较低，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等国际贸易政策对公司新

材料业务生产经营及外销收入的影响较小；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业务的生产经

营及外销收入受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化影响较大；美国对越南双面组件 201 关税的

取消以及新增 24 个月太阳能组件双反关税豁免，以及 2022 年 12 月美国商务部

初步认定包括越南博威尔特在内的 4家强制应诉企业不构成反规避，上述政策将

有利于公司新能源业务的生产经营；

(2)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和预收款项随着公司销售收入规模的扩大而增

大，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具有合理性。

(3) 报告期内，公司新材料业务的应收账款账龄情况和期后回款情况较好；

预收款项账龄情况和转化为收入情况较好；公司预收款项均有订单或合同支持，

不存在不具备交易实质的预收款项。

(4) 公司应收账款/预收款项主要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

关系。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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